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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服务协议/合同

合同编号：BSJYJCY-PX-2026-
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

企业代码（身份证号码）：

地址： 邮编：

甲方联系人： 电话：

受委托方（乙方）：保山市检验检测院

地址：保山市隆阳区兰城路北延长线 电话：0875-2145728

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就如下事项达成一致：

一、委托事项

1、甲方自愿委托乙方进行 培训服务。

2、培训期间甲方学员的食宿费、交通费及其他费用自理。

3、培训结束，由乙方为甲方出具培训证明或培训证书。

二、费用及支付方式

乙方向甲方收取“培训费”共计人民币

（RMB： 元）

甲方在 年 月 日之前以（现金/银行转账/支票）方式将

此费用一次性支付给乙方，费用到账后乙方足额开具增值税（专用/普通）发

票给甲方。

乙方开户行及账号如下：

单位名称：保山市检验检测院

纳税人识别号：12533000432696064Y

地址：保山市隆阳区兰城路北延长线

电话： 0875-2145729

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山市分行

账号：134083974941



三、甲方权利责任

（一）积极配合乙方进行委托事项的技术服务活动。

（二）按约定时间和方式向乙方支付费用。

四、乙方权利责任

（一）按约定完成甲方所委托事项的工作任务。

（二）保守甲方的生产经营和技术秘密。

（三）按约定金额和方式向甲方收取费用。

五、法律责任

（一）违约赔偿责任：甲方或乙方因自身原因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并给对方造成

经济损失的，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经济损失。

（二）其他责任：甲方或乙方在履行本协议期间发生违法行为的，自行承担法律

责任。

六、争议解决方式

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协议期间，对协议约定内容发生争议的，可由双方协商解

决，也可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调解解决，或直接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。

七、其他

1、本协议期限：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。

2、本协议一式贰份，双方各执壹份。

甲方签字/印章： 乙方签字/印章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
